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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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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以下简称钻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N 口径（Φ76 mm 钻孔直径）钻进深度 3500 米以浅的以电动机或内燃机为动力源的液

压动力头岩心钻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 9151       钻探工程名词术语 

GB 1404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1147.1   中小功率内燃机 通用技术条件 

GB/T 3766     液压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GB/T 5008.1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技术条件 

GB/T 5008.2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产品品种和规格 

GB/T 5008.3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端子的尺寸和标记 

GB/T 7935     液压元件 通用技术条件 

GB/T 8593.1   土方机械 司机操纵装置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39    液压传动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16950    地质岩心钻探钻具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JB 6028       工程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示 通则 

JB/T 5946     工程机械  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http://www.box-z.com/books/dangdang-20044196.shtm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907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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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7690     工程机械  尺寸和性能的单位与测量精度 

JJG 188       声级计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91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动力头 power head 

    位于钻柱顶部，配有动力马达，沿导轨移动、驱动钻具回转的钻机部件。 

3.2 

    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 hydraulic power head drill 

采用液压传动，具有动力头结构的岩心钻机。 

3.3  

    主卷扬  main winch 

    主绞车 

    用卷筒缠绕钢丝绳通过滑轮（组）进行钻具升降作业的机械装置（用于升降钻具的卷扬机）。 

3.4 

    副卷扬 auxiliary winch 

副绞车 

用卷筒缠绕钢丝绳通过滑轮（组）进行辅助钻具升降作业的机械装置。 

3.5 

    绳索取心绞车  wireline coring winch 

    用于打捞绳索取心钻具内管的专用绞车。 

3.6 

    液压卡盘 hydraulic chuck 

    采用液压机构实现夹紧和松开钻杆，并可传递回转扭矩和给进力的钻机部件。 

3.7 

    夹持器 clamp holder 

    安置于孔口，用于夹持钻具的装置。 

3.8 

    平均无故障时间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用产品在总的使用阶段累计工作时间除以故障

次数的值表示。 

4 型式、规格系列及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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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型式 

型式为液压动力头，由岩心钻机主要特征即回转器结构型式和回转器驱动型式组成。 

4.2 规格系列 

岩心钻机规格系列的划分，参照DZ/T 0227 中钻孔口径系列和钻孔深度的规定，以N口径（Φ76 mm

钻孔直径）通用型绳索取心钻进达到的钻孔深度范围为依据，规格系列划分为8级。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

适用2-7级。见表1。 

表 1  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规格系列 

4.3 型号 

4.3.1 型号编制规则 

产品型号由类型代号、特征代号、规格代号、补充特征代号、变型代号等组成，依照下列规则确定： 

a）类型代号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X表示 “岩心钻机”,X为“心”的第一个字母。 

b）特征代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岩心钻机回转器的结构型式，D表示动力头。 

c）规格代号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用钻机规格系列的级数所对应的钻机钻孔深度除以100得到的

值，得数为个位数时，在得数前加0。见表1。 

d）补充特征代号由两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表示钻机动力机类型和装载型式，应按照先动力机类型后

装载型式的顺序。补充特征代号可缺省。 

e）变型代号用数字1、2、3‥‥‥表示设计变型，变型代号前面应加斜杠（/）。变型代号可省略。 

4.3.2 型号的组成和排列方式 

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产品型号排列方式示意如下： 

X  D   -   15  □ / □ 

                                                    

                              变型代号（可省略）    

                              补充特征代号(可缺省)           

                               N 口径（Φ76 mm 钻孔直径）钻深 1500 米     

                               动力头                    

                               岩心钻机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规格系列 2 3 4 5 6 7 

规格代号 03 06 10 15 22 35 

钻进深度 

m 
300 600 1000 1500 22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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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钻机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1.2 钻机所使用的原材料、标准件、外购件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5.1.3 钻机所涉及的铸件、锻件、焊接件、加工件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5.1.4 内燃机应符合 GB/T 1147.1 的规定。 

5.1.5 电动机应符合 GB 755 的规定。 

5.1.6 电气系统应符合 GB 5226.1 的规定。 

5.2 主要系统和部件要求 

5.2.1 液压系统 

5.2.1.1 液压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和配管应符合 GB/T 3766 的规定。 

5.2.1.2 液压元件、液压管线及油箱组成部分应符合 GB/T 7935 的规定。 

5.2.1.3 液压油应根据环境温度选择抗磨液压油。 

5.2.1.4 液压系统中液压油的固体颗粒污染等级按 GB/T 14039 的分级规定，液压油固体颗粒清洁度等

级不得超过 17/14。 

5.2.1.5 液压系统中应设置手摇泵，以保证应急状态下钻具可提离孔底。 

5.2.2 电气系统 

5.2.2.1 低压电器应符合 GB 14048.1 的规定。 

5.2.2.2 电气系统电缆应采用阻燃多芯电缆。 

5.2.2.3 电气系统线路应连接良好。各种仪表、开关、按钮应布局合理，便于观察、操作。 

5.2.2.4 电器设备应有防雨水保护装置。 

5.2.2.5 蓄电池应符合 GB/T 5008.1、GB/T 5008.2、GB/T 5008.3 的规定。 

5.2.3 操控系统 

5.2.3.1 操作台应配备实时显示钻机运转状态和主要钻进参数的仪表。 

5.2.3.2 各操作手柄、按钮应安装在便于操纵的位置；各操作手柄应动作灵活，不互相干扰；各操作手

柄在中位时，不得因发生振动离位；卷扬手柄应为自动复位手柄。 

5.2.3.3 操作台内部布置合理，便于检修。 

5.2.3.4 各种标牌、标记等应醒目、文字符号清晰持久，便于观察，操作符号应符合 GB/T 8593.1 的规

定。 

5.2.3.5 手柄的手动操作力不大于 30N。 

5.2.3.6 操作台应设置急停按钮。 

5.2.4 液压动力头 

5.2.4.1 动力头转速和扭矩范围，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规格系列与参数 

2 3 4 5 6 7 

基本参数 

N口径（Φ76 mm钻孔直径）钻

孔深度 

m 

300 600 1000 1500 2200 3500 

额定功率不小于 

kW 
60 90 130 160 21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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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倾角 

° 
45～90 — 

回转参数 

最高转速不小于 

r/min 
1100 1100 1000 1000 800 600 

最大扭矩不小于 

N·m 
1000 1500 3000 4000 5000 8000 

给进参数 

起拔力不小于 

kN 
36 72 120 180 265 420 

给进行程不小于 

mm 
1800 1800 3300 3300 3300 3300 

提升参数 

最大提升力 

kN 
26 53 88 132 194 310 

提升速度范围 

m/ s 
0.5～0.75 0.6～1.0 

    注：符号—表示不做要求。 

 

5.2.4.2 动力头主轴通径应满足其适用的钻杆口径的通过性能要求，并应符合 GB/T 16950 的规定。 

5.2.4.3 动力头应回转平稳，不得有冲击、震动、阻滞等异常响声。 

5.2.4.4 动力头变速箱的换挡手柄定位准确可靠，档位切换灵活。 

5.2.5 桅杆 

5.2.5.1 桅杆各轨道面的平面度应达到每 1000mm 不大于 0.3mm。 

5.2.5.2 动力头托板在桅杆轨道上可自由滑动，不应有卡阻现象。 

5.2.5.3 箱式桅杆可设置人梯。 

5.2.6 主卷扬 

5.2.6.1 主卷扬在钻进作业放绳时应具备与动力头随动的功能。 

5.2.6.2 主卷扬应具备驻车功能，驻车能力应不小于额定提升能力的 1.2 倍。 

5.2.6.3 主卷扬钢丝绳应符合 GB 8918 的规定。 

5.2.6.4 主卷扬宜设置压绳器；钢丝绳在卷筒上应排列整齐。 

5.2.6.5 钢丝绳绕进或绕出卷筒时，钢丝绳的偏摆角应不大于 2°。 

5.2.6.6 卷筒应具有足够的容绳量，卷筒两侧挡板边缘至满毂时最外层钢丝绳的距离，应不小于钢丝绳

公称直径的 2 倍，钢丝绳放出最大工作长度后，保留在卷筒上的钢丝绳不少于 5 圈。 

5.2.6.7 主卷扬和绳索取心绞车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不低于 3.0。 

5.2.7 液压卡盘、夹持器 

    液压卡盘和夹持器开合灵活、卡瓦装卸方便，打开时卡瓦能够完全松开钻杆，间隙均匀一致；闭合

时卡瓦能均匀地夹紧钻杆。 

5.3 总装配要求 

5.3.1 液压动力头钻机的总装应在清洁的环境进行。 

5.3.2 所有外购、外协件均应有制造企业质量管理部门的检验合格证。 

5.3.3 所有自制件、配套零部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装配流程。 

5.3.4 零部件、管路应清洗干净，不得有粘砂、焊渣、油污及其他污物。 

5.3.5 箱体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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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各联接件应联接可靠，重要螺纹联接处应到达规定的装配扭矩。 

5.3.7 各定位件应定位准确。 

5.3.8 各互锁机构应安全可靠。 

5.3.9 各运动件应运动灵活、无干涉、无异常响声，确保达到设计要求的极限位置。 

5.3.10 装配完成后，钻机试运行前，应按要求加注润滑油脂、齿轮油、柴油、机油、液压油。 

5.4 安全性要求 

5.4.1 钻机配备的动力机及其他零部件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要求。 

5.4.2 钻机上容易引起人身伤害的外露部位，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并有醒目标志。 

5.4.3 传动联轴器等外露旋转件应在相应显著位置上标明旋转方向。 

5.4.4 需要有照明的部位应安装照明装置。 

5.4.5 根据需要，钻塔应预留加装避雷装置的位置。 

5.4.6 根据需要，钻机应预留加装防止井涌、井喷装置的空间。 

5.5 性能要求 

5.5.1 钻机性能应满足本标准 6.5 和本标准 6.6 的各项要求。 

5.5.2 钻机主要技术参数（以桅杆式钻塔为基本型式确定）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5.5.3 钻机的动力头转速和扭矩、主卷扬提升力、给进行程和起拔力、整机重量和外形尺寸等主要性能

指标应达到产品铭牌标定的额定值。 

5.6 外观要求 

5.6.1 外观不得有划痕、碰伤、锈斑等缺陷存在。 

5.6.2 钻机的涂漆质量应符合 JB/T 5946 的规定。 

5.6.3 钻机外露没有涂漆的机加工表面应进行防腐蚀处理。 

5.6.4 管线应排列整齐有序，避免相互缠绕和磨损。 

5.7 可靠性要求 

钻机可靠性应满足本标准6.8的要求。 

5.8 安全标识 

钻机安全标志和危险图示要求符合JB 6028标准的规定。 

6 试验 

6.1 试验准备 

6.1.1 试验样机应具备下列技术文件：  

a) 产品标准；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试验大纲。 

6.1.2 试验样机的燃油、液压油、冷却液、润滑油等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加注至规定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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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试验测量仪器、器具应在试验前进行检查和校准，并在有效期内。 

6.2 试验条件 

6.2.1 试验应在工况环境条件为：温度0℃～50℃，海拔0m～1000m，无雨雪天气进行。 

6.2.2 测量噪声时，试验的风速不得超过 5m/s。以样机为中心，在 25m 半径范围内不应有大的反射物。

背景噪声应低于试验样机。 

6.2.3 测量温升时环境温度在 0℃～35℃之间。 

6.2.4 试验场地应坚实平整。 

6.3 试验项目及要求 

钻机的试验项目包括：外形尺寸和质量的测定、空载试验、负载试验、噪声测试、可靠性验证，并

依次进行。空载试验主要测试钻机各系统响应灵敏性、 各动作灵活性及空载时相应部位的温升；负载试

验主要测试钻机的负载能力、液压系统渗漏和噪声水平。性能参数及几何参数的测量准确度应符合JB/T 

7690的规定。 

6.4 外形尺寸和质量的测定 

6.4.1 外形尺寸的测定 

       测量时，发动机应熄火，分别测量钻机运输状态和工作状态的外形尺寸。 

6.4.2 质量的测定 

钻机质量的测量应包括规定量的燃油、液压油、润滑油和冷却液。 

6.5 空载试验 

6.5.1 操作手柄应放在空挡位置，启动动力机，动力机及液压泵站运转 10min。 

6.5.2 液压泵以额定流量工作时，操作各执行机构，液压回路的压力损失值不得大于 3.0MPa。 

6.5.3 液压卡盘及夹持器开合不少于 5 次，卡瓦的夹紧、松开状态应正常。 

6.5.4 液压动力头空运转时间应不少于 120min，试验时间各档均布；各档的额定转速及各档内的调速

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6.5.5 给进机构给进、提升各不少于 5 次，液压动力头移动应均匀、平稳。 

6.5.6 桅杆及支腿起降不少于 3 次，动作平稳。 

6.5.7 卷扬机正反转各档位运转，运转时间各档不少于 3min。 

6.5.8 液压动力头运转 120min之后，测量动力头齿轮箱、轴承部位以及液压油温度，各轴承部位和液

压动力头传动箱温升不得大于 45℃，最高温度不得大于 85℃。液压系统油泵吸油口油温最高不超过 65℃，

马达最高不超过 90℃。 

6.6 负载试验 

6.6.1 卡盘夹持能力试验 

6.6.1.1  试验应选用符合 GB/T 16950 标准规定的 N 口径（Φ76 mm 钻孔直径）钻杆为试验钻杆。 

6.6.1.2  液压卡盘夹持试验钻杆，钻杆下端固定，操作给进手柄提升动力头，在额定压力下，卡瓦与钻

杆间轴向不打滑；在低档位操作回转手柄，在额定压力下，卡瓦与钻杆圆周方向不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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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给进系统试验 

6.6.2.1 液压卡盘夹持试验钻杆，钻杆下端悬挂重物或其他方式加载，载荷等于额定提升力的 1.1 倍。 

6.6.2.2 操作给进手柄均匀提升、下降重物各 3 次；提起重物，给进手柄置中位，保持 15min，动力头

下降不得超过 5mm。 

6.6.2.3 给进手柄置提升位，调节调压阀，使动力头实现向上、向下运动和静止状态。 

6.6.2.4 在操作给进手柄实现液压动力头向下运动时，调节调速阀，液压动力头的运动速度应均匀变化，

调速阀关闭，动力头应停止移动。 

6.6.3 扭矩试验 

    用测试钻机的液压系统，使用专用测试设备进行动态扭矩试验，绘制性能曲线图。 

6.6.4 主卷扬提升能力试验 

    主卷扬低档运转，单绳提升重物加载，载荷等于额定提升力的 1.1 倍，提升高度不小于 1m，下放平

稳，制动可靠，升降 3次。 

6.6.5 绳索取心绞车提升能力试验 

    用绳索绞车第一层绳提升重物，载荷等于最大提升力，提升高度不小于 1m，下放平稳，制动可靠，

升降 3 次。 

6.6.6 液压系统渗漏试验 

    调节压力达到各回路额定压力的 1.25 倍，保持 3min，检查系统各密封处有无渗漏现象。 

6.7 噪声测试 

6.7.1 测量仪器为普通声级计，其性能应符合 JJG 188 的规定。 

6.7.2 噪声的测量应在动力机达到额定转速、动力头在额定转速空转的工况下进行。 

6.7.3 噪声的测点距钻机底座外侧5m，距地面1.5m高处的正前、正后、正左和正右各取一个点测量噪声，

取其平均值为钻机的噪声值。 

6.7.4 背景噪声应比被测噪声的读数值低10dB（A）以上。当两者的读数之差在6dB（A）～10dB（A）时，

应按表3进行修正。 

                          表 3  噪声值的修正                                    单位为分贝 

测点噪声声压级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 ＜6 6 7 8 9 10 ＞10 

修       正       值 测量无效 -1.0 -0.5 0 

注：背景噪声指被测噪声源停止发生时，周围环境的噪声。 

 

6.7.5 工作噪声不应超过95dB（A），如超过95dB（A），应对噪声源进行降噪处理。 

6.8 可靠性验证 

可靠性验证结合现场施工进行，试验时间不得少于250h，首次故障无故障时间不得少于120h，平均

无故障时间不得少于1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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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钻机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 

7.1 型式试验 

7.1.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做型式试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鉴定时； 

b) 正常生产过程中，因主要结构件、关键件材料、工艺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三年或三年以上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 

7.1.2 型式试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作为样机。 

7.1.3 判定规则 

7.1.3.1 钻机经检验，若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应重新加倍抽样试验，加倍抽样检验合格，可判定该批产

品为合格品，仍有不合格时，则应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亦可逐台进行试验，以判定其质量合格率。 

7.1.3.2 型式试验不合格产品不允许出厂，经采取技术措施后，再次进行型式试验，试验合格后，方可

恢复出厂检验。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为逐台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全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3 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4 规定。 

表 4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内容 章条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1 外观检验 5.5 外观要求 √ √ 

2 主要几何参数和质量的测定 6.2 主要几何参数和质量的测定 √ × 

3 空载试验 6.3 空载试验 √ √ 

4 负载试验 

6.4.1 卡盘夹持能力试验 √ √ 

6.4.2 给进系统试验 √ × 

6.4.3 扭矩试验 √ × 

6.4.4 主卷扬提升能力试验 √ √ 

6.4.5 绳索取心绞车提升能力试验 √ × 

6.4.6 液压系统压力与渗漏试验 √ √ 

5 噪声试验 6.5 噪声测试 √ × 

6 可靠性试验 6.6 可靠性验证  √ × 

注：符号√表示应进行，×表示不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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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标志 

每台钻机应在明显部位固定经久性产品标牌，标牌尺寸和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 的规定，标牌

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制造厂名和地址； 

c) 生产日期及编号； 

d) 主要技术参数。 

8.2 包装 

8.2.1 钻机除用户有特殊需要外，一般为裸装，需要防护的部位应有局部防护措施。柴油机、电器元件

及仪表应进行防水防潮包装。 

8.2.2 包装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8.2.3 钻机的附件装在主机上。其他小型散装零部件，应妥善放在包装箱内，随机备件、专用工具和技

术文件袋装入附箱内。 

8.2.4 钻机包装应牢固，附件固定可靠，并能防雨防潮，具有足够的通风和排水孔。装箱须符合陆路、

水路运输的装载要求。 

8.2.5 随机文件应有防雨带封装，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合格证； 

b) 钻机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d) 随机备件清单。 

8.2.6 包装箱外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货物的型号和名称； 

b) 收货站和收货单位的名称； 

c) 发货站和制造厂家名称； 

d) 包装箱尺寸（长×宽×高）； 

e) 净重和毛重； 

f) 适当位置标注向上或向下等标识。 

8.3 运输 

8.3.1  钻机应具有方便、可靠的起吊位置，并应有明显的起吊标志。 

8.3.2  钻机运输时应对钻机及可移动的部件采取可靠固定措施。 

8.4 贮存 

8.4.1 钻机上所有外露加工件均应该进行涂油防锈处理，涂脂表面应进行防护。 

8.4.2 露天存放及运输过程中钻机需要有可靠的防雨设施。 

8.4.3 钻机存放期间，断开的液压快速接头应作防尘处理。 

8.4.4 贮存仓库应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介质。 

8.4.5 时间超过半年，涂防锈油表面应重新涂油，并按要求包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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